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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诚信在其本质上是人的利益关系的反映和表现，是主体对 自己和客体、中介体利益耦合关系的现实认 

可、未来期望与践诺追求的统一。辩正这一点，不仅对我们树立科学的诚信观念，而且对我国社会采取切实可行的 

措施，全面推进诚信建设的健康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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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诚信，人们一般给出的界定是：诚信是诚实和守信 

的两方面的统一，是指人的言必信、行必果、不欺不妄的品 

质。这种理解未尝不可，但又不无缺憾。因为它的着眼点只 

在诚信的现象或外延，而非诚信的本质或内涵。那么，诚信 

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说从本质上看诚信是什么?笔者认为： 

诚信在其本质上是人的利益关系的反映和表现，是主体对自 

己和客体、中介体利益耦合关系的现实认可、未来期望与践 

诺追求的统一。 

一

、诚信是人的本质的反映和表现 

诚信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具体社会制约条件下产生的一 

种具有特定指向的主观态度和趋向，是人的精神、言论和行 

为的综合形态。诚信的本质依赖于人的本质，根源于人的本 

质，取决于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外化和表现。因此，要回 

答诚信的本质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把握人的本 

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关系。“人的 

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社会关系是多样性的，如经 

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家庭关系、地缘关系、血缘关 

系、业缘关系；阶级关系、阶层关系；政党关系、社团关系等 

等。人的所有这些社会关系，并不是偶然、随意和杂乱无章 

的堆积，而是一个具有 内在联系的系统。其中有基础与上 

层、核一t7与外缘、决定与从属等方面的区别，而具有基础的核 

心的决定的意义的部分是人的利益关系。司马迁说过，天下 

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霍尔巴赫说：“利益就 

是人的行动的唯一动力。，’l J(咖’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 

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l( “把人与社会联系起 

来的唯一纽带⋯⋯，是需要和私人利益。” l(哪 ‘̈每一既定社 

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_4 J(咖’这也就是说，人的生 

活及一切活动都是以利益为基础、中介和目的进行的；相互 

间的利益存在就是相对意义上的人的存在；相互间的利益关 

系就是人与人之间所有关系的本质和基础。人与人之间的 

其他一切关系，都是这种利益关系的衍生物，都是对这种利 

益关系认识、分析、选择的结果。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各 

种关系，诸如国际关系、民族关系、种族关系、经济关系、政治 

关系、外交关系、思想关系、文化关系、社交关系、婚姻关系、 

家庭关系、情感关系等，就其实质而言，无一不是一种利益关 

系。甚至爱的关系也是一种利益关系——任何爱都是一种 

相互的情感需要和付出的相互联系，这就形成了爱者和被爱 

者的利益关系。父爱、母爱、情爱、友爱等都是这样。社会上 

的各种斗争、矛盾，实质上都是利益的争夺。利益相同使人 

或集团之间联合；利益对立使人或集团之间斗争。由此可 

见，利益关系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根本、基础和核心。人的本 

质在其根本的现实意义上就是人的利益关系。 

既然人的本质在于人的利益关系，既然人的利益关系是 

人的一切关系的基础和核心，那么作为主体人主观态度和趋 

向的诚信，其实质自然也是一种对人的利益关系的反映。当 

我们表述这一观点的时候，可能会面临人们的如下担心和责 

难：诚信是人的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把它与利益视为一体， 

岂非是对它的贬低?这种担心和责难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 

下两种误解：其一是对利益的误解。什么是利益?我们认 

为，所谓利益是指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的需要及其对象。在 

此，需要 、需要对象、他人和社会或社会关系是构成利益的三 

个基本要素。所谓需要，其实质就是指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能 

动的依赖、趋近、摄取、同化的关系和倾向，是主体内在缺乏 

信息和外在刺激信息的契合。有需要就必然有需要的对象， 
一 般说来需要的对象有物质对象 、关系对象和精神对象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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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仅仅有了需要及其对象还不足以导致利益的产生，因 

为需要本身毕竟不是利益，需要对象更不是利益。在我需要 

喝水这一现象中，水不是利益，我对水的需要也不是利益。 

在此，利益的产生还需要其他因素的参与，这就是他人和社 

会的存在及其需要。水是我的需要，也是他人和社会的需 

要，在共同的需要对象面前，有限的水如何分配?相对于他 

人和社会．我能不能分到水和能分多少水，就需要在我、他 

人、社会之问进行选择。于是，我需要水就不是简单的需要 

和对象的事情，而转化成利益了。我对水的需要得不到满 

足，而别人却得到了满足，就等于我的利益受到损害；同样， 

给别人的水多给我的水少，也等于我的利益受到损害。由此 

可见，等到需要及其对象与别人和社会相关时，它们就转化 

成利益。换句话说，一种需要能否转化成利益，与我、他人、 

社会的关系密不可分，利益就是以社会关系为背景的需要。 

由需要及其对象和社会关系构成的利益具有极其广大的普 

遍适应性 ，它与人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是人的一切观念和 

行为的第一原动力，当然也是诚信的第一原动力。将诚信与 

利益联系起来正是对其内在相关性的反映，而绝非对诚信的 

贬低。其二是对于诚信本身的误解。第一，诚信是一个外延 

较广的概念，其具体形态不仅存在于道德领域，而且存在于 

法律和其他社会规范领域。如在经济领域 ，诚信绝不仅仅是 
一 个个人道德问题 ，而是一个经济规律，是经济活动尤其是 

商品交换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诚信与 

利益的联系是毋容置疑的。第二，即使将诚信仅仅视为一个 

道德概念，也并不妨碍他与利益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观点之一就是，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本质是社会存 

在尤其是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反映。一定的道德由一定的社 

会经济基础决定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在这里社会存 

在、经济关系、经济基础无一不是人们的利益关系的表现，作 

为社会意识的道德是人们的利益关系的反映显然是毫无疑 

义的。第三，诚然，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着诚信行为往往与 

利益失缺相伴的情况，但这也丝毫不能否认诚信与利益的联 

系。人的需要在一定意义上可分为物质需要、社会需要和精 

神需要三个方面，与此相对应，利益亦可分为物质利益 、社交 

利益、精神利益三个方面。人们可以在这三种利益之间做出 

或此或彼的选择，可以有得此失彼的境遇，但不管是哪种选 

择、哪种境遇，其背后都存在着对利益的追求和联系。当那 

些诚信的人们面临着物质利益的失缺时，我们决不能否认他 

们同样在精神利益的追求和满足方面获得了成功。试想，在 
一 个骗子因其物质利益的骗得而忐忑不安和一个老实人因 

其无愧付出而悠闲自在的场合下，我们又怎能不同样承认他 

们都是在与利益发生着联系呢?由此可见，上述那种对诚信 

与利益联系的担心和责难是难于成立的。 

总之，人的诚信作为人的精神的现象、过程和关系，是人 

的本质即人的利益关系的一种反映和表现形式。人的利益 

关系是诚信的基础、根据和决定性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我们说诚信存在于人的利益关系之中，其本质是人的利 

益关系一定状态的主观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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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诚信是主体对自己、客体和中介体三方利益的耦合 

性关系的反映 

当我们说诚信的本质在于对利益关系的主观反映的时 

候，着眼点是诚信的共性，但仅此还难以把握诚信的个性，尚 

不能将诚信与同是利益关系主观反映的人的其他质点、现象 

或关系区分开来。如人的道德、思想、政治倾向以及欺诈、猜 

疑、仇恨等，也都是某种社会利益关系的反映，但它们显然又 

与诚信含义不同。因此 ，要具体的界定诚信的实质，还需要 

从一般到特殊，看一下诚信到底是从何种角度及内容上反映 

了人们的利益关系。 

如前所述，诚信是一种作为主体的人在具体社会制约下 

与客体及中介体在利益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主观态度 

和趋向，其现实存在至少涉及了主体 、客体、中介体三种实体 

之间的关系和利益。一般说来，社会诚信的主体是指通过自 

己诚实的言行，使客体信(相信、信任、信赖、信托)并守护住 

客体这种信的人或社会单位。社会诚信的客体是指在通过 

对主体显示诚信言行的考察和分析，确立 自己对主体的相 

信、信任、信赖、信托关系和态度的人或社会单位。社会诚信 

的中介体是指在一定的社会中作为主客体相互联系的条件 

存在的人或社会单位。这里的人既可以指个人，也可以指由 

许多人构成的群体；这里的社会单位，既可以指社会的阶级 

阶层，也可以指社会组织。显然，在同一个社会过程中，主 

体、客体和中介体的利益是具有明显差异的，否则就找不到 

它们之间的区别；但同时他们的利益又是相关的，否则，他们 

就不会共存于一个统一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过程之中。那么， 

共处于同一过程中的主体客体和中介体，它们的利益关系或 

利益状况处在什么状态下才会导致诚信的产生呢?进一步 

的分析告诉我们，主体客体中介体三者利益的相互耦合，就 

是导致诚信出现、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其中，主客体的利益 

耦合尤其重要，因而这也是我们分析的重点。 

耦合就其本来意义上讲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它是指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因素体系或运动单元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导致彼此协调的现象。现在这一概念已被其他 

学科广泛借用，用来说明诸多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平衡 、协 

调、良性发展的情况。我们在这种含义上借用这一概念。任 

何诚信首先都是以主体客体的利益耦合为自己的基础，没有 

这种利益耦合就不会有诚信。在人们的利益严重对立甚至 

你死我活的情况下，是不会有根本意义上的诚信的。利益耦 

合是一切诚信关系或现象成立、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任何 

诚信关系或现象的后面都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利益耦合，这 

是我们理解一切诚信现象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足以构成 

诚信的上述利益耦合大致可分为以下情况： 

其一是主客体双方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耦合。所谓根本 

利益是指事关人们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及方向的利益，它的存 

在与否是其他一切利益的基本根据。主客体双方根本利益 

一 致性耦合的情况大量或基本存在于同一个社会群体内部。 

组成同一个社会群体的不同人们之间，其基本利益是根本一 

致或趋同的，虽然有斗争有对抗，但其基本关系是协调，是耦 



合。人们结成一个群体就自然有其一定的整体 目标，有其一 

定的整体利益，它们是个人 目标和利益的集合反映，群体正 

是借此将群体内部每个人的利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人们 

置身于群体生活中，对此利益趋同和相关必然有所认识，也 

就必然会形成诚信关系。人们根本利益的一致，大致可区分 

为下面几种情况。一是根本利益的完全一致。在人类社会 

历史进程中，同一阶级同一阶层中的同一社会集团，由于其 

社会地位基本相同，其根本利益一般说来都是完全一致的。 

同一个家庭尤其是核心家庭内部的不同成员之间，其根本利 

益也是完全一致的。二是根本利益的基本一致，社会历史进 

程中的同一阶级中人们的利益大致就属于这种情况。如地 

主阶级 、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对它们各 自内部 

的人们而言，其根本利益则是基本一致的。三是根本利益的 

相对一致，如封建社会中的贵族阶级和地主阶级、资本主义 

社会中的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城市居民和 

乡村居民等。它们之间虽然在具体利益上各不相同，但是其 

利益的基本方向还是一致的。如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相互 

之间虽然也有利益差异，但他们同是劳动者，同是受剥削受 

压迫者，都有共同的对立面，因此他们的根本利益是相对一 

致的。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之上的诚信关系，是社会生 

活中最牢固最有生命力的诚信关系。 

其二是主客体双方利益的融通性耦合。人们之间的现 

实利益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其根本利益一致只是一种情况， 

而大量的情况应当是利益的融通。所谓利益融通是指人们 

之间利益相互渗透、贯通、补充、作用而达到共赢的态势。这 

又可具体区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其一是利益的互相渗透和贯 

通。这主要是指那些根本利益虽然不一致，但是其他利益却 

有共同点的情况。如奴隶阶级和地主阶级，他们虽然存在着 

剥削和被剥削的对立关系，但是在相对于奴隶主阶级的利益 

对立方面，他们却有着相通或共同之处。其二是利益的相互 

依赖。商人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利益关系。商人在根本上都 

把对方视为竞争对手，都是利润的争夺者，但同时他们又处 

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之中。在商业联系的锁链中，任何一个 

商人都只是一个连环，他只有在与其他商人的相互联系相互 

依赖中，在别人获得利润的过程中获得自己的那份利润。其 

三是利益的相互制约。这一点在根本利益相互对立的人们 

或社会单位那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如战争中的交战双方，在 

根本利益上是完全相反的，但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却达成了 

各种各样的和解协议。原因不在于他们根本利益的变化，而 

在于他们以显示力量的相对平衡为基础的相互制约，由于在 

一 定的时间范围内和条件下，他们各自都取得不了对对方的 

绝对优势，不能保证完全?肖灭或战胜对方，于是和解协议就 

成了双方唯一的选择。在根本利益不一致的前提下，以力量 

和利益相互制约导致利益耦合的情况只是暂时的，一旦二者 

力量平衡的局面被打破，二者的利益耦合就会消失，相应的 

契约或承诺就不复存在。建立在主客体双方融通性利益耦 

合基础之上的诚信，是暂时的、多变的、有条件的、相对的，与 

其相应的诚信关系也具有明显的暂时性和多变性。 

其三在于主客体双方利益的未来性耦合。利益是客观 

的存在，是过去时态的存在与表现，同时它是发展的，随着时 

间的推移，利益会有新的内容构成和发展趋势。人们的当前 

根本利益虽然可能是冲突的，但在社会发展的下一历史阶 

段，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其根本利益则可能会趋向一致。 

如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当前阶段，不同地域 、不同产业 、不 

同阶层的人们尽管在经济、政治利益和条件方面显然存在着 

明显的差距，尤其在社会财富的个人拥有量方面这种差距十 

分明显，但大家都还是从我们社会的进步过程中获得且将继 

续获得比以往更多的财富。差距是相对的，共同致富则是一 

个必然趋势。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相关政策和措施的逐步到 

位，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一定会从根本上得到扭转。正是这 

种人们利益的未来性耦合，为我们社会诚信建设工程的推进 

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 

主客体双方以上各种情况的利益耦合，就是诚信存在的 

客观基础。诚信就是主体对这种利益耦合关系的主观反映， 

诚信的不同的类别也正是由这种利益关系的耦合内容及其 

程度的差异决定的。 

此外，诚信的形成还与中介体的利益密切相关。诚信现 

象主要是主客体之间利益关系的主观反映，但是任何主体和 

客体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的，而是生活在极其复杂的社会 

环境之中的。这种环境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人们利益 

的大集合。不同的环境，会形成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利益关 

系。因此，诚信的形成除了是主客体之间利益耦合的结果之 

外，也必然要与作为环境客观存在的其他人及社会的利益发 

生关系。这种其他人和社会就成为人们利益关系和诚信关 

系中的中介体。它是诚信关系得以形成的必不可少的第三 

者。诚信就是主体客体中介体三方利益耦合的结果。社会 

中介体参与诚信形成过程，大体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为主 

客体双方的利益交往和诚信关系提供一个基础或平台；二是 

为主客体双方的利益和诚信关系提供一个评价机制；三是为 

主客体双方的利益和诚信关系提供一个保证机制；四是为主 

客体双方的利益和诚信关系提供一个代表机制。在这一方 

面，国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中介体的代表。当今社会人们之间 

利益和诚信联系都是与现实的国家制度及其状况密切相关， 

社会的经济诚信精神诚信的状况如何，其核心和杠杆依赖于 

国家的政治诚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政治诚信建 

设应当是我国现阶段诚信建设的核心、关键和重点。 

三、诚信是主体对相关利益耦合的现实认可、未来期望 

和践诺追求的统一 

诚信是主体对自己和客体、中介体利益耦合关系的主观 

反映，但并非任何一种此类主观反映都是诚信。诚信的产生 

和存在是主体对相关利益关系特定意义上的反映，这大致包 

括了主体对相关利益耦合关系的现实认可、未来期望、践诺 

追求三个阶段或三个方面。 

其一是现实认可。诚信的存在基础虽然是客观的，但其 

毕竟采取了主观的表现形式，首先经历了一个对现实存在的 

利益耦合关系的认可过程。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客观利益相 

互耦合的人们或群体并不一定都会产生或保持一种诚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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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就是缺少这种现实认可过程的结果。主体对相关利益耦 

合关系的现实认可是由认知、选择和确认三个环节组成的。 

认知是参与诚信形成过程的主体对相关要素认识的过程，是 

诚信关系得以形成的认识起点。它包括对象认知——以确 

认各 自将要建立诚信关系的对象；利益认知——即认识和把 

握自己和对方的利益所在及其联系态势；环境认知——即对 

各种现实的条件的认知等几个方面。主体只有将这些方面 

都给予充分的认知，才会使自己顺利地进入诚信建构的下一 

阶段。选择是主体从多种利益模式中比较挑选的过程。选 

择的原因首先在于利益的多样性。人的利益具有明显的多 

样性 ：有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家庭利 

益、个人利益；短期利益、中期利益、长期利益等多方面的区 

别。这就给主体对利益 目标和模式进行选择提供了必要性 

和可能性。选择的原因其次还在于诚信本身的多样性和层 

次性。诚信相对于不同的对象和意义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类 

型，如家人诚信、朋友诚信、师生诚信、集体诚信、国家诚信、 

经济诚信、政治诚信、精神诚信等，它们之间存在着相当多样 

和复杂的关系。所有这些都需要主体进行必要的选择。只 

有当主体进行了这样一些认知和选择之后，他才会最后确认 

自己的利益 目标、自己与他人的利益关系模式，从而为自己 

的诚信模式准备基本的条件，完成诚信的现实认可过程。 

其二是未来期望。利益是客观的存在，是过去时态的存 

在与表现，同时它是发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 

利益会有新的内容。诚信的基础是现实利益的耦合，但诚信 

的内容却是一种面向明天的人际关系。诚信作为一种主观 

观念，它当然不能仅仅反映当下的利益，更重要的它还要反 

映未来的利益，反映人们对未来对利益发展的期望，反映未 

来的理想的利益耦合模式。任何诚信关系不仅是对现实的 

利益耦合关系认可的结果，更是对利益关系未来耦合的发展 

趋势期望的结果。在诚信中，不仅主体希望获得客体的更大 

信任、信赖和信托，使 自己在这种关系的发展中获得最大的 

利益，就是客体也期望在未来的利益关系中主体的承诺能够 

顺利兑现，以使自己在利益信托过程中获得最大的收益。由 

此可见，主体以及客体对相关利益耦合的未来期望在诚信中 

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其三是践诺追求。现实认可和未来期望都仅仅是主观 

的东西，只凭这些是不能导致诚信的出现的。因为诚信关系 

中一个关键内容就是客体对主体的相信、信任、信赖、信托， 

如果缺少这一内容，诚信中的另一内容即主体的守信就无从 

谈起。那么，怎样才会获得客体的上述相信、信任、信赖、信 

托呢?这就需要主体践诺追求过程的存在。主体的践诺追 

求包括承诺和践诺两个环节。所谓承诺，其简单解释就是承 

担责任和义务的诺言，也就是主体以一定形式对客体所承担 

的责任与义务的肯定性表达。承诺的一般形式是对象承诺， 

这是一种由主体向着明确的客体——如他人、国家、社会或 

规则 、法律等——发出的承诺。在主体发出这种承诺的同 

时，他也就明显的受到了外在力量的监督和鞭策。承诺的高 

级形式是自我承诺。其特点是主体以自己的良心作为其一 

切客体的代表而做出的承诺。当自我承诺发生时，客体并不 

知道这种承诺的存在，社会对此种承诺也没有任何约束力。 

主体是否兑现此种承诺的关键在于其内心的自觉或良心。 

践诺就是主体对自己承诺的实践兑现过程。它由践诺观念、 

践诺情感、践诺意志、践诺行为、践诺评价等多个方面组成。 

其中践诺行为是核心内容。只有通过主体的践诺行为，客体 

才会现实的感受到主体承诺的真实性、可信性，也才会导致 

其对主体的相信、信任、信赖、信托的主观意向和行为，并最 

终导致诚信关系的建立。 

主体对自己与客体、中介体利益耦合关系的现实认可、 

未来期望和践诺追求的过程，既是主体心理素质向客观实践 

的对象化过程，也是主体的主观意向向客观的诚信关系的对 

象化过程。这三个环节的统一，就导致了完全意义即主客观 

相统一意义上的诚信的存在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 

们得出了诚信的本质是主体对相关利益耦合的现实认可、未 

来期望和践诺追求的统一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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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undamentally speaking，good faith is the reflec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of human interests， 

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elf，the object and the interests’matching relation— 

ship of the medium，and future expectation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mitments．Arguing this out is of great signifi— 

C~lCe not onl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scientific good faith，but also for the Chinese society to take feasible actions to 

push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good faith on a national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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